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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
 

 

会协〔2024〕66号 

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做好 2024 年会计师事

务所会费收交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 

2023 年 12 月，新修订的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费管理办

法》（（会协〔2023〕69 号），以下简称会费办法）经中国注册会

计师协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，自 2024

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为保障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法履职能力，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

师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章程）有关规定，现就做好 2024年会计

师事务所会费收交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24年会计师事务所单位会员及执业会员会费标准，按

照会费办法有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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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业会员应当通过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交纳执业会员会

费。会计师事务所总所及其分所应按照属地原则，分别向所在地

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省区市注协），

统一交纳当年会计师事务所单位会员会费和执业会员会费。 

按照会费办法有关规定，女性执业会员生育当年免交个人会

员会费，会计师事务所和省区市注协要分别做好女性执业会员的

会费减免申报和审核工作。 

2024年非执业会员会费标准，按照会费办法有关规定执行，

由省区市注协收取并全额留用。 

二、2024年中注协与省区市注协会费分配比例，按照会费办

法有关规定执行。 

按照会费办法有关规定，2024 年分配前的会费收入在 800 万

元（含）以下的省区市注协，出于保障协会的正常运转以及提高

服务能力的需要，确定存在经费困难的，可通过会费管理模块向

中注协提供充分、适当的证明材料，中注协将根据申请材料，经

战略与财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酌情让渡本级会费。 

三、因自身工作实际和发展需求，省区市注协酌情减免本级

会费的，应在政策发布前报中注协知悉，以便将减免比例嵌入到

会费管理模块。省区市注协要进一步规范各类收费行为，自觉接

受社会监督。 

四、会费收交工作可与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等工作有机

结合，协会相关部门应做好沟通配合，并依据章程和会费办法对

会费交纳情况进行督促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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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2024年会计师事务所会费数据已嵌入在行业管理信息系

统财务报表子系统会费管理模块，会计师事务所和省区市注协应

严格按照系统数据收交会费。 

省区市注协应按上述规定开展 2024 年会计师事务所会费收

交工作，并于 8月 31 日前上交中注协本级会费。汇款信息如下： 

账户名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

账  号：0200 0493 0902 4905 616 

开户行：工行四道口支行 

工作中如有疑问，请咨询中注协财务部，联系人：王莹慧、

邵楠，联系电话：（010）88250267、88250263。 

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

2024 年 7月 1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 依申请公开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7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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